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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拒绝调解
消保委支持诉讼解难题

陈先生在某超市购物，被超市放在顾客通道转弯处的塑料货筐
绊倒，造成身体右肱骨骨折及多处损伤。事发后陈先生住院治疗20
余天，花费医疗费数万元，后经司法鉴定，构成十级伤残。陈先生受
伤后，其家人就赔偿事宜与超市方多次协商未果，2023年3月向区消
保委投诉寻求帮助。

区消保委接诉后，及时了解情况，多次联系双方调解。因事发
时，理货筐紧邻货架摆放，属于消费者选购商品需频繁往来经过的
区域，超市方未及时清理，对通行安全构成隐患，陈先生在购物过程
中，不慎被该塑料筐绊倒而倒地受伤。超市方未全面尽到经营者的
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主要责任。消保委根据实际情况和双方意
见，参考了以往处理类似人身伤害案件责任划分的做法，并通过“共
享法庭”与人民法院法官探讨交换了双方责任比例的意见，提出由
超市方承担70%，陈先生自身承担30%的责任承担比例，并提议通过
司法确认以确保执行力以及作为保险公司理赔依据。但超市方以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才同意理赔为由，不同意调解。区消保委遂终止
调解，与法院对接，支持陈先生提起诉讼。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根据陈先生和超市对损害后果发生的原
因力和过错程度大小，酌定对于陈先生的各项损失由超市方承担
80%的赔偿责任，陈先生自身承担20%的责任，最终确定超市方赔偿
陈先生85000元。

消保委点评：
消保委作为公益性组织，乐于看到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化纷止

争。在约谈经营者、组织调解的传统维权模式效果不佳时，支持消
费者起诉，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经营者是一个有威慑力的措施，对
消费者而言也更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法院的公开判决既能避免
消费者不理性的盲目维权，同时也能使经营者信服并自觉履行。

网络搜索家电维修
小心“山寨”售后

近日，上海魏女士向奉化消保委反映，自己于 2021年到奉化旅
游时购买了一款智能马桶。使用一段时间后，该智能马桶突然“不
通电”了，魏女士通过网络搜索商家售后电话，根据跳出页面显示的
400开头售后电话，魏女士随即联系对方预约维修。当天，维修人员
添加了魏女士的微信，维修人员表示马桶维修需预付出场费100元，
维修费300元。魏女士表示疑惑，自己所购马桶尚在“三包”期内，还
没维修就需收费。魏女士提出质疑，双方沟通发生争执，维修人员
态度恶劣。

接到投诉后，区消保委工作人员与商家进行沟通，商家态度积
极，表示会第一时间处理魏女士的马桶问题。商家一方面查询了后
台相关维修记录，另一方面与魏女士取得联系。经双方比对，商家
未接到过魏女士报修电话，魏女士拨打的电话也不是其官方售后电
话，推测魏女士应该是遇到了冒充官方的售后服务。知道真相后，
魏女士才恍然大悟，本以为通过网络搜索提供的官方维修电话报修
后，可以安心等待维修人员上门服务，却没想到遭遇“山寨”售后，幸
亏自己提出质疑进行投诉，才免入“被宰”陷阱。随后，商家按约上
门检修，经查，该智能马桶并未出现故障，“不通电”的原因系魏女士
家中插座坏了。在维修人员更换插座后，魏女士表示非常满意。

消保委点评：
区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擦亮眼睛，切不可轻信网络搜索

所得售后电话，应当选择产品说明书售后电话、品牌官网电话或直
接联系当地品牌门店。家电维修，要明确收费项目及服务标准，如
对上门维修人员身份有疑问，可查看其工作证或致电品牌售后人员
核实；消费者接受服务后，切记保存好维修记录并索取收费项目的
消费凭证，便于日后发生纠纷时维权。

医疗美容需资质
谨慎消费防风险

市民周女士在我区某甲睫店打了瘦脸针，导致脸一边肿胀、一
边凹陷，来电投诉要求甲睫店负责其治疗并对其进行检查。

接到投诉后，区卫健局执法人员对该店进行检查，发现该店其
实是家服装店，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为
顾客开展脸部注射肉毒素的医疗美容服务，收取诊疗费共计1580
元。区卫生健康局认为，肉毒素注射属于《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
目录》美容皮肤科项目中的有创治疗项目，属于医疗美容服务活动
范围。被投诉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医疗美
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案发后，区卫生健康局要求
当事人将违法所得1580元退还顾客，并对被投诉人的违法行为处
以没收药品器械、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

消保委点评：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消费者应该对接受的服务及其风险有一

定了解，选择正规合法经营单位。同时也奉劝经营者一定要合法经
营，非法行医不但损害消费者身体健康，自身也必将受到严惩。

宠物诊疗也是诊疗
机构经营也要合规尽责

2023年 10月，区农业农村局接到宠物狗的主人王先生投诉，称
其委托我区某宠物经营店实施公狗去势手术，术前该宠物狗一切正
常，术中无故死亡，要求赔偿。接诉后，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进行
调查后发现，该宠物狗主人委托宠物经营店实施公狗去势手术，但宠
物经营店却委托我区某动物诊所实施手术，而由于当事人不在场，且
未告知手术风险事宜，存在一定过错。后经调解，宠物经营店同意赔
付王先生人民币5000元。

消保委点评：
随着饲养宠物增多，宠物诊疗已成为社会常态，但一些经营者因

未规范经营行为而出现各类问题，动物手术和人一样，也存在麻醉和
手术风险，术前需告知宠物主人并签署同意书。宠物诊所应规范诊
疗活动，严格按照《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营。

药师指导不到位
病种“闹乌龙”

陈女士在翻阅去年医保支出时发现，3月有笔病种名称为“习惯
性流产”的支出项，而陈女士本人是未婚女孩，也从未有过流产史，当
时购买的是用于日常抗衰的维生素E软胶囊。陈女士认为，药师对
病种的填写与患者实际情况不符，且一旦医保用药信息泄露，将给她
个人声誉造成极大的损害，于是，向区市场监管局投诉，要求该药房
解释事件原由并向其本人道歉。

接诉后，执法人员经调查发现在销售给陈女士维生素E软胶囊
时，驻店药师未询问陈女士病症，直接将维生素E软胶囊的说明书中
适应症所列的“习惯性流产”录了进去，造成了本次投诉所反映的“乌
龙事件”。执法人员认为，药师的行为虽不违反相关规定，但存在工
作不够到位，药师用药指导不够严谨的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后经现场调解，由该药房负责人通过书面方式向陈女士致歉。

消保委点评：
根据执业药师业务规范要求，执业药师应当主动对患者提供个

性化的合理用药指导，包括用药适应症等。对购买非处方药的患者
或消费者，执业药师有责任和义务提供专业指导，包括询问近期疾病
和用药情况，对患者非处方药的选用给予建议与指导等。在此提醒
各药品销售单位，执业药师队伍须不断加强学习，全面提升自身素质
和专业技能，才能更好地发挥在公共服务和健康指导方面的专业价
值与专业优势，促进合理用药。

消费者景点门票
遗失谁之过？

去年夏天，张先生到我区某漂流景区游玩，购买了三张票，支付
510元，怎知在上漂流中心摆渡车检票时，张先生才发现票据遗失，
工作人员对张先生出示的先前购票记录不予认可，要张先生进行二
次购票，导致张先生又支付了450元。事后，张先生来电投诉要求退
还二次购票的费用。

区文广旅体局接到投诉后，经过多次调查了解：因漂流票为不
记名票，无法通过身份进行核实。张先生遗失票据，自身负有责
任。经调解，漂流方同意给张先生享受最优惠的折扣，按照60元一
张门票收取费用，剩余270元已退款给张先生。

消保委点评：
上述案件中，消费者张先生存在票据保管疏漏，承担了自身的

责任。但是我们也提议经营者首先要落实告知义务，让消费者知道
票据的重要性，其次也希望经营者能提升服务手段，通过电子确认
等方式方法给消费者以更好的消费体验。

“华为智选”不是“华为”
一词之差引纠纷

市民黄女士在我区某商场购买了“华为”手机，回到家后发现手机
没有“华为”的商标，外盒是“NZONE”标识，上网一查这是“华为智选”
手机而不是“华为”品牌手机，去店里退货，却被拒绝。退货不成，黄女
士向区市场监管局投诉。

接诉后，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经调查发现：“NZONE”品牌属于
中国移动通信，因与华为公司合作，这些手机统称“华为智选”，而不能
偷换概念称为华为手机，导购员在推售时并未告知或提供手机的真实
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
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
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产地、生产者等有关情况。商场存在
误导消费者购买的情形。经过调解，双方达成一致，被诉方给顾客作
退货处理。

消保委点评：
一年来，区市场监管局已接到多起此类消费投诉，为此提醒消费

者：建议购买华为手机前充分了解需要购买手机的价位、配置型号等，
购买时认准“HUAWEI”和“华为”商标，询问系统是否为鸿蒙系统，以
防被误导购买其他手机；也提醒经营者做到守法诚信经营，维护好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预付消费有风险
理性选择是关键

消费者在我区某服装店消费时因一时冲动在预付充值卡中充
值5000元，但消费后感觉不值，要求退款被拒而投诉。

区商务局接诉后迅速展开调查发现，因为充值金额有赠送及
折扣且消费者已经消费部分金额，商家对于消费者的退款要求表
示不能接受，双方产生了消费纠纷。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区
商务局工作人员及时与消费者沟通信息及处理进展，并向商家和
消费者着重宣传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
办法（实行）》等法律法规，引导商家主动化解矛盾配合调解。通过
多次沟通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商家在扣除赠送金额及已消费
金额后向消费者退还了余额4500余元，消费者十分满意。

消保委点评：
预付有风险，消费需谨慎。在预付卡式消费时应当注意以下

几点：一要谨慎选择商家。尽量选择证照齐全、市场信誉度高、经
营状况稳定的商家进行消费。二要理性充值。商家的办卡策略通
常是先期储值越多，优惠力度越大。消费者要认清自己是否真正
需要此类服务，按自己的实际需求理性消费。对于数额较大的预
付卡消费，更要提高警惕，理性购买，以免商家停业走人、携款潜逃
导致经济损失。

采耳有风险
消费需谨慎

吴先生到某养生馆采耳，后感耳朵不适，遂前往医院就诊。经
诊断，吴先生是由采耳引起的中耳炎、耳膜穿孔，遂要求养生馆退
还采耳费用并赔偿医疗费。但养生馆以各种借口拒绝承担赔偿责
任，多次沟通未果后，吴先生就此投诉至区消保委。

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诉后，根据案件特点采取“诉调对接”模
式，由“共享法庭”区人民法院联系法官协同处理。区消保委工作
人员联系双方当事人了解情况，向经营者释法说明，吴先生在该养
生馆接受采耳服务后就被诊断中耳炎、耳膜穿孔，从因果关系上判
断，养生馆是需要承担责任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
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
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
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经区消保委多次调解，经营者同
意一次性赔偿吴先生医疗费等相关费用20000元。

消保委点评：
提醒广大消费者，采耳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选择正规商

家。消费时选择信誉好、证照齐全的正规采耳店，了解技师资质和
资历，确保得到安全有效服务；二是理性消费。若耵聍分泌过多或
排出受阻，应及时到正规医院耳鼻喉科就诊。三是正当维权。接
受采耳服务时保留相关消费凭证，若耳朵受伤应及时就医避免伤
害扩大，必要时向职能部门投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套餐经营有度
餐饮节约无价

市民提前2个月在我区某酒店预订了2000元餐饮套餐，就餐
前两三天该酒店才告知市民该套餐有人均 350元的保底消费，并
给市民安排了 4000元的餐饮套餐，市民表示套餐内有餐品重复，
酒店涉嫌强制消费，要求酒店退还重复餐品的费用。接诉后，区市
监局执法人员经调查发现，消费者在选完1份2000元套餐后因不
足酒店最低消费，便授意服务人员另选1份2000元套餐加以补充，
但酒店方未对餐品进行整合导致餐品重复情况。经协商，被投诉
人表示愿意退还消费者600元。而对被诉方设置最低消费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我局责令被诉方改正。

消保委点评：
厉行节俭，反对浪费，是国家积极提倡并写入法律的。食品经

营者和消费者均需遵循，餐饮服务经营者应采取积极措施防止食
品浪费，个人应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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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2023年消费维权典型案例解读
近年来，区市场监管局充分发挥区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桥梁纽带作用，凝聚社会共识，积极推动
维权思路从事后救济为主向事前事中防范转变，维
权范围从传统领域为主向新兴领域拓展，维权方式
从调解为主向先行和解延伸，积极推动形成消费维
权工作的社会共治新格局。

今年“3·15”消费维权主题为“激发消费活力”。
现公布我区2023年消费维权典型案例，旨在提升消
费者依法维权意识，倒逼经营者正视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推动消费维权社会共
治。


